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沈阳市灾害信息员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市）及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现将《沈阳市灾害信息员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2023年2月9日
沈阳市灾害信息员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灾害信息员队伍管理，切实提升我市灾害信息员灾情统计报送和核查评估能力水平，及时、准确、客观、掌握和管理各类灾情，全面做好自然灾害防、抗、减、救工作，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灾害信息员是指从事灾害信息统计报送、台账管理以及评估核查，同时兼顾灾害隐患排查、灾害监测预警、险情信息报送、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协助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紧急生活救助等工作的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市、区（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灾害信息员。

第四条 凡被市、区（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确定的灾害信息员，均应遵守本制度。

第二章 确定与调整

第五条 市、区（县、市）、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灾害信息员将有关信息录入全国应急信息员数据库。

第六条 市级灾害信息员由市应急管理局确定；区（县、市）级灾害信息员由区（县、市）应急管理部门确定；乡镇（街道）灾害信息员由所在乡镇（街道）政府（管委会）确定；村（社区）灾害信息员由所在乡镇（街道）确定，一般由村（社区）“两委”成员担任。

第七条 市级灾害信息员至少6名；每个区（县、市）、乡镇（街道）至少确定4名灾害信息员；村（社区）级至少确定2 名灾害信息员，并实行 A、B 岗管理。对于居住分散或人口较多或自然灾害多发的乡镇（街道）、村（社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人员。

第八条 灾害信息员因工作调动或其他原因无法继续承担相应工作任务的，所在地区（单位）应及时调整，确定新的合适人选并通过全国应急信息员数据库进行更新。

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及时予以调整。

（一）工作开展不力、未能履行好灾情核查上报、灾害隐患调查、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等工作职责的；

（二）玩忽职守、未能将预警信息及时传递给受灾害威胁群众的；

（三）灾情、事故未能及时上报，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

（四）违法乱纪，传递虚假信息或上报虚假灾情的；

（五）因参与非法活动被追究行政、民事、刑事责任的。

第三章 职责与任务
第十条 各级灾害信息员负责自然灾害隐患排查，协助做好监测预警、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工作；负责险情、灾情信息的收集统计、信息报送、人员台账管理、应急救助等工作；做好评估核查，协助开展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冬春救助等工作。

第十一条 主要任务：

（一）掌握辖区内基本情况，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普及防灾知识和避灾自救技能，不断提高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

（二）依据政府发布的短期灾情预测和灾害性天气预报等预警信息，通过有效方式及时传递给本辖区涉灾群众；

（三）自然灾害灾情初显时，及时获取并快速分析评估灾害发生、发展情况，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程序上报相关灾情信息，协助做好涉险群众的避险转移安置工作；灾情稳定后，全面核查灾害损失，及时做好本地灾情核查核定；

（四）协助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和恢复重建工作；

（五）手机 24 小时开机，若手机号码发生变更，应及时将新号码通过全国应急信息员数据库进行信息更新。

第十二条 灾情稳定后，及时做好本地灾情核查核定工作。对达到启动本地区应急响应级别的重大灾情，及时组织灾情会商核定，确保各涉灾部门灾情数据准确、口径一致。
第十三条 认真学习自然灾害基础常识、灾情统计报送、灾情核查核定、灾害应急处置等相关法规制度和知识，积极主动参与各级组织的业务培训，熟练掌握灾情查报各项流程。

第十四条 灾害发生后，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保持通讯畅通，确保第一时间掌握和报送相关情况。

第十五条 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相关保密制度，及时、主动、准确报告灾情，避免出现迟报、漏报、虚报、谎报、瞒报等现象发生。
第四章 管理与培训

第十六条 各级灾害信息员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原则；

（二）专兼结合、结构多元的原则；

（三）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

（四）单位（群众）认可、相对稳定、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十七条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对区（县、市）级灾害信息员进行工作评价；区（县、市）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对乡镇（街道）级灾害信息员进行工作评价；乡镇（街道）级灾害信息员负责对村（社区）级灾害信息员进行工作评价。

第十八条 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协调区（县、市）级灾害信息员的集中培训，并结合实际工作，采取视频等方式可扩大至镇（街道）级；区（县、市）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所辖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灾害信息员的培训工作；乡镇（街道）负责对所辖村（社区）级灾害信息员进行培训。

第十九条 培训采用集中和分散、以会代训和专题培训相结合方式进行，每人每年至少参加1次培训。

第二十条 培训的主要内容为防灾减灾、灾害预警、灾情统计、灾害损失测算和评估、灾情报送、信息管理及其它相关知识。

第五章 激励与奖惩

第二十一条 各级灾害信息员所在地区（部门）可根据工作实际，为本级灾害信息员配备灾害预警预防、查灾核灾报灾等必需的工具及装备，保证灾害信息员人身安全。

第二十二条 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交通、通讯补贴等方式，为灾害信息员提供良好工作条件。

第二十三条 广泛宣传优秀灾害信息员的先进事迹，将信息员的现实表现纳入日常考核体系，在年终评先树优中优先推荐，积极营造关心支持灾害信息员的良好氛围。

第二十四条 对能够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按时统计报送灾情信息，工作有突出表现的灾害信息员予以表扬；对积极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及时收集上报灾情，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及积极引导自救工作突出的按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第二十五条 对工作不力造成灾情迟报、漏报、虚报、瞒报或出现重大损失和严重影响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要建立健全容错机制，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履职到位，但确因客观条件不允许导致未能及时、准确报送灾情信息的灾害信息员，应当免予问责，保护工作积极性。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